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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规建建〔2010〕48 号

关于印发《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

管理人员配备暂行办法》的通知

横琴新区公共建设局，各区（经济功能区）建设局，市（区）

各质检站、安监站，各施工、监理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

理，落实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管理责任,提升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水平，现将《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暂

行办法》印发给你们，于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执行中

的问题请及时向我局反映，联系人:吴倩,联系电话 2112542。

附件：《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暂行办

法》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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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城乡建设 施工 暂行办法 通知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公室 2010年8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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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秩序，增强企业诚信经营意识，加强建

设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提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阶段项目施工管

理人员和监理管理人员的配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施工现场配备的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理管理人员应满足工程施工需

要。施工单位项目部应配备项目负责人（建造师）、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检

员、安全员、材料员、造价员、资料员等管理人员；项目监理单位应配备总监理

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管理人员。相关管理人员应取得相应的岗位

证书，并在岗位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施工和监理活动。

第四条 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数量最低标准必须符合珠海市建设工程项

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标准（详见附件 1）；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数量最低标准

必须符合珠海市建设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标准（详见附件 2）。

第五条 建设（代建）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编制的招标文件，对现场管理人

员配备的要求应满足本办法规定，不得擅自降低标准。

建设（代建）单位与施工、监理单位签订的工程项目合同中，对现场管理人

员配备的要求应满足本办法规定，不得擅自降低标准。

施工、监理单位签订的工程项目合同中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同投标时承诺的人

员一致。

第六条 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项目管理机构从业人员履职在岗

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对项目经理、总监与施工许可证注明的人员不一致的，或

者从业人员履职不在岗的，进行信用扣分并录入诚信行为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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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不得同时

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中任职；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主导专业监理工

程师、监理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中任职。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得在同一项目的建设单位或相关中介机构中兼职。

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不得在同一项目中兼任专业监理工程师。

非主导专业的专业监理工程师根据项目大小及工程进度，可在其他工程项目

中兼职，但兼职不得超过三个（含在同一项目中兼职）。

第八条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除下列情形外，工程施工、监

理单位不得擅自变更：

（一）因患病等身体原因无法坚持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

（二）退休或离开本单位的；

（三）本人所承担的专业业务已完成的；

（四）非施工、监理单位原因工程项目不能如期开工、停工时间达三个月以

上的；

（五）因违法违规受到处罚不能继续担任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

（六）其他具有正当变更理由的情形。

第九条 人员变更时，变更后条件须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且经建设单位同意

确认。变更后的人员持证水平不得低于变更前的人员持证水平。

第十条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将定期对全市在建项目开展检查清理，对

存在从业人员履职不在岗、项目现场所配备管理人员与投标承诺或合同约定不一

致，无证（备案证、施工许可证、岗位证）施工的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如限

期未整改或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录入诚信行为

信息系统。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珠海市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2、珠海市建设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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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珠海市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单位：人）

工程

类别 工程规模

项目

经理

技术

负责人

施工员 质检员 安全员 材料员 造价员 资料员

合计

建造师

证书

工程技术

中级职称

证书

工程技术初级

职称或建造员

证书

相关

证书

安全能

力考核

证书

相关证

书

造价员

证书

相关

证书

房屋

建筑

工程

10000M2 以下 1 1 1 1 1 2 1 1 9

10000M2-50000M2 1 1 2 2 2 2 1 1 12

50000M2-100000M2 1 1 3 3 3 3 1 1 16

100000M2 以上 1 2 5 5 4 4 2 2 25

市政

工程

2000 万元以下 1 1 1 1 1 2 1 1 9

2000 万元-5000 万元 1 1 2 2 2 2 1 1 12

5000 万元-1 亿元 1 1 3 3 3 3 1 1 16

1 亿元以上 1 2 5 5 4 4 2 2 25

专业

承包

工程

500 万元以下 1 1 1 1 1 1 1 1 8

500 万元-1000 万元 1 1 2 1 2 1 1 1 10

1000 万元-5000 万元 1 1 3 2 3 2 1 1 14

5000 万元以上 1 1 4 3 4 2 1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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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珠海市建设工程项目监理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单位：人）

工程 工程规模

施工阶段管理人员

配备最低标准（人）
备注

基础 主体 装修

一般

房屋

建设

工程

10000㎡以下 3 4 3

工程规模在 30000㎡以上，

建筑面积每增加 10000㎡，

各施工阶段均应增加监理

人员 1名。

1000 ㎡～20000㎡ 3 5 3

20000 ㎡～30000㎡ 4 6 4

30000㎡以上 5 7 5

住宅

小区

建设

工程

30000㎡以下 4 6 5

工程规模在 120000 ㎡以

上，建筑面积每增加 20000

㎡，各施工阶段均应增加监

理人员 1名。

30000 ㎡～60000㎡ 5 7 6

60000 ㎡～120000㎡ 7 10 8

120000㎡以上 9 11 9

市政

基础

设施

工程

≤1000万元 4

工程规模在 50000 万元以

上，工程造价每增加 20000

万元，应增加监理人员 1

名。

1000 万元～3000万元 5

3000 万元～5000万元 6

5000 万元～10000万元 8

10000万元～30000万元 11

30000万元～50000万元 12

＞50000万元 13

注：增加的监理人员中应考虑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的数量及专业搭配合理。


